
法治大视野

统一司法我
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

刘 仁文

年 日
,

第九左‘全

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 员会第

次会议修改的
,

华人民 七和国

法官法 和《中华人民 七和 , 检察

官法 》
,

明确 ’ 家将对初 工检察

丫
、

法丫不一取得律 资格
“

接轨
” ,

实行统
·

的 月法 考试制度
。

】巧
,

址高人民法院
、

最高人民检察

院
、

法部发布公告
, ‘

久布今年的

初任法官考试
、

初任检察官考试
、

律师资格 考试都不 再单独组织
,

是统 并入今年 月举办的 泞次

囚家
‘

法考试
。

此举在社会
,

尤

其是在法学 界产生 强烈 反响
,

被认为是我 司
,

法制度建设 ,
卜的

一

件人
’

「
。

不进一个门不是一家人

现代法治社会的
一

个 币要标

志就是形成 厂法律职业队了〔的 专

门化
,

强调法官
、

检察
‘

匀和律 在

共同的知识背 景平日职业 一练 子的

分 几鸽孟』约
。

放 陡
‘

场今 七界 几
·

止峪

法治比较发达的 ’家和地区
、

莫

不如此
。

在英美法系
,

人们将法官
、

检察
‘

’和律师 几职 业统
一

纳人
二

法律人协会
” ,

旧译律师协会
,

不确 的竹理之 卜
,

无论址律师
,

还是检察官
,

都必须

正规法学院毕业
,

少仁通过
“

法律人

资格考试
” 飞 ,

,

自

法官则从行业多年且业绩卓越的

律师或检察
‘

匀中选任
。

在大陆法

系
,

法
‘

言
、

检察官和律师三职业的

竞争者也必须法学院毕业
,

并参

加统
一

的 司法考试
,

在此基础上

还要接受相应的司法培训
。

以 日

本为例
, ‘

已不仅建立了对法官
、

检

察官和律师 三者统 一的司法考试

制度
,

而 日对司法考试合格者
,

还

要求 七进 入 本司法研修所接受

统 的培训
,

结业后才
“

兵
”

分三

路
,

分别从事法官
、

检察官和律师

的 几作
。

统
一

的司法考试制度选

拔 具有共
,

刁法律学识背景的法

制精英
,

保障了职业法律人员的

素质
,

为公 司法提供了制度上

的保障
。

我 司从 年起开始实行全

国统 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
,

至

今 已有 多万人参加 了此项考

试
,

其中 万人取得了律师资格
,

目前全国 万名职业律师中
,

有

一半以上是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

为律师的
。

经过 年的发展完善
,

律师资格考试已经成为我国公认

的最成熟
、

最有权威性的资格考

试
。

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
,

法官和

检察官的任职考试制度却差强人

意
。

在 年《法官法 》
、

《检察宫

法 》出台之前
,

我们对法官和检察

官的任职条件根本就没有规定
,

即便 年《法官法 》和《检察官

法 》出台后
,

对法官和检察官的任

职条件和资格考试作出 了相应的

规定
,

但仍然存在严重不足二首先
,

法律规定担任法官
、

检察官只需

具备大专学历
,

而这种大专学历

又绝大部分可从全国法院系统和

检察系统自己开办的业余法律大

学获得
。

其次
,

法官和检察官的资

格考试都是人已进了法院和检察

院的大门之后
,

由法院和检察院

自己出题
、

自己组织对 自己的干

部进行考试
,

不仅题目简单
,

考试

的程序也不严格
,

难以取得好的

效果
。

法官
、

检察官和律师三个分

支职业各走各的路
,

这种以部门

划界的资格考试不仅 导致了司法

队伍从业标准的混乱和大量的资

源浪费
,

而且也无助 于确立法律

人对法律知识
、

技能
、

程序以及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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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伦理的统 理解
,

弱化 法律

职
‘肛共同体的意识

。

结束
”

三足鼎立
”

提高司法门槛

针对我国法律职业队伍建设
,
卜存在的 卜述问题

,

学界 旱就有

人提出借鉴国外先进经验
,

在我

日实行统
·

的 法考试制度
。

这
·

直知灼见随肴 家法治建设的

迅速发展
,

逐渐被越来越 多的有

识之 所认同
。

在全 司人大常委

会讨论修改《法官法 》
、

《检察官法 》

的过程中
,

有的 司志提出应该把

司法考试制度在这两部法律中加

以 梦确规定
。

此议
·

飞
,

仅即得至

自
‘

大委 员的
·

致赞成
。

大家 认

为
,

提高 法门槛
,

实现法官
、

检

察官和律师 几者任职资格考试的

统
,

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
,

是
‘

,’法公 正的币要保障
。

「
,

日前

统
· 「

刁法 考试的条件 己经其备
。

因此
、

在 《法官法 》
、

《检察丫犷法 》

, ,

对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的

任职资格做 如 规定 首先
,

必

须是高等院校法律 专业本科毕业

或者高等院校 卜法律 专业本科毕

业 称有法律 专业知识 其次
,

必

须通过国家统 司法考试取得资

格
。

两部法律还规定
,

统
·

司法考

试山 务院 法行政部门会同址

高人民法院
、

最高人民检察院共

同制定 ‘法考试实施办法
,

飞】月

务院 ’法行政部门 负 责实施
。

现

在山
,

法部牵头的 《关 几

统
。 。

,’

法 考试实施办法 》 的制定 几作 正

在紧锣密鼓地进行
。

为 厂通力做

好相关 几作
,

使 泞次 闷家
,

法 考

试能如期顺利举行
, ,

法部 正协

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

院
,

抓紧研究制定有关实施细则
。

国家统
。

司法考试的确立
,

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

影响二 首先
,

它有利 于严把司法人

员录用 关
,

保证高素质的法律人

才进人 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
。

今

后
,

凡通不过 司法考试的
,

即使再

有其他理山 如军转民的安置
、

人

事安排的需要
,

也不能进入法官
、

检察官行列
,

更不用说那些靠写

条 广
、

打招呼想迸法院
、

检察院的

人
。

其次
,

有利 】几扩
一

大法官
、

检

察官的知识
。

法官
、

检察官
、

律

师经过统
一

的 家 司法考试
,

对

毛方而业务都有 解
,

更有利于

提高审判
、

检察和律师工作的质

墩
。

再次
,

将带动法官
、

检察官人

事制度的相应改苹
。

过去法官
、

检

察
‘

七要从法院
、

检察院内部产

生
,

今后贝 要从有资格的人员中

择优录用
,

这不似扩大了选人范

围
,

还有利 几
法律 专业人才的流

动
。

公正司法任重道远

统 法考试作为司法改革

的
一

个突破 日
,

是通向司法公正

的币要
一

环
。

不过
,

在人们为这一

制度的确 伏而欢呼的时候
,

我们

也应清醒地意识到
,

要使该制度

得到高质 缝地执行
,

还有许多问

题需要解决
。

首先
,

从严格执法方面看
,

存

在着 卜客观方而的障碍
。

客观方

而要改变
“

复转军人进法院
” 、 “

复

转军人进检察院
”

这种长期形成

的传统
,

需要国家军转安置政策

的调整来支持
。

屯观方面
,

要真正

保证法院
、

检察院的进入不降低

门槛
,

需要各级党委转变观念
,

在

考虑法院
、

检察院的领导班子时
,

不能只顾人 书安排的需要
,

而必

须考虑是否符合《法官法 》
、

《检察

官法 》的任职要求
。

同时
,

需要各

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切实担负起法

律监督责任
,

在选举
、

任免相应的

法官
、

检察官时
,

把好最后一道关
。

其次
,

从统一司法考试的具

体制度设计和运作看
,

有些问题

觅需加以研究
。

例如
,

统一司法考

试委员会如何组成
、

考试的模式

和内容如何确定 司法考试合格

者如何进入司法机关
,

它与 目前

的司法人事制度如何接轨
,

三职

业之间能否实现互换
。

另外
,

司法

考试只解决了专业素质问题
,

而

司法官员要承担起守望和捍卫社

会公正的任务
,

还必须具备相应

的道德水准
。

这样
,

法官
、

检察官

的选任机制
、

升降机制和惩戒机

制又凸显出来
。

还有
,

抬高门槛只

解决了
“

入口 ”

问题
,

出 口 问题怎

么解决 从法学院学生到高素质

司法人才之间是否需要建立一个

专门的培训机构
,

等等
。

最后
,

目前我国现有法官
、

检

察官队伍中非法律专业人士不在

少数
,

至干达到新的《法官法 》
、

《检

察官法 》所要求的本科文凭
,

则可

以说绝对是少数
,

对于他们
,

因法

律不溯及既往
,

是不能要求其参

加司法考试的
,

但如何提高其业

务能力和法律素养
,

应当也是需

要加以认真考虑的
。

再扯远一点
,

我国公安机关拥有世界上其他菩

察部门少有的一系列行政性羁押

权和刑事羁押权
,

其执法质最好

坏直接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

生命安全
,

但现行的《人民等察法》

对警察的任职要求仅为高中毕业
,

检法两家的门槛提高了
,

公安是

否也应当相应地提泊泄已 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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